
厅字 〔2019〕32号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实施小微企业

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工会,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、中国

民航工会全国委员会、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,中央和国

家机关工会联合会: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

署,支持小微企业工会工作,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,规范

小微企业工会经费使用管理,现就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

额返还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严格小微企业划型标准

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界定标准执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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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2011年6月18日印发

的 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 (工信部联企业 〔2011〕300
号)确定的小微企业划型标准。

二、明确支持政策实施时限

根据中国工会十七大对工会经费收缴改革的总体部署和

工作安排,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实行全额返还的支持政策实

施时限,自2020年1月1日起,至2021年12月31日止。全

国总工会将视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和工会经费收缴改革的进展

情况确定支持政策的后续时限。

三、规范全额返还操作流程

建立工会组织的小微企业要按照 《工会法》的有关规定,

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%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。上级

工会要建立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收缴台账,健全管理制度,落

实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政策,定期全额返还其缴交的

工会经费。

暂未建立工会组织已缴交建会筹备金的小微企业,上级

工会要建立建会筹备金收缴台账,详细记录缴交建会筹备金

小微企业的相关信息,加大建会工作力度,积极组织小微企

业职工开展各类活动,确保未建会小微企业建会筹备金规范使

用。小微企业工会组建后,要全额返还其建会筹备金余额部分。

四、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财务工作的指导服务

上级工会要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财务工作的指导,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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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《工会法》和 《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》的宣传力度,

定期开展针对小微企业的工会财务知识培训,通过编制财务

制度汇编、操作手册、案例课程等多种方式,运用工会网站、

微信公众号、小程序等手段,加强资源共享和合作,有效促

进小微企业工会建起来、转起来、活起来。

上级工会要创新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,解决小微企业工

会财务工作中的突出问题,为小微企业工会独立开设工会经

费银行账户、独立进行财务核算提供指导服务;对暂不具备

独立核算条件的小微企业工会,上级工会可实行 “上代下”

财务集中核算模式,所需工作经费由上级工会解决;建立健

全小微企业工会报账制度,定期向小微企业通报工会经费收

支情况;要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预 (决)算工作的指导,不

断扩大小微企业工会预 (决)算工作覆盖面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省级工会要按照本通知要求,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。

本通知发布前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,应

依据本通知精神予以规范。同时,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

支持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,确保支持政策落地见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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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19年12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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